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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等 4家园区

获得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命名

2018年 12月 28日，由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科学技术部联合

组成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“领导

小组办公室”）组织专家先后对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、上海青浦工

业园区、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（连云港徐圩新区）、成都经济

技术开发区等 4家园区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进行验收。

专家组一致同意以上园区通过考核验收。

按照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》（环发〔2015〕167 号）

要求，4家园区的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工作表》于 2019 年 6

月 3 日至 18 日在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公示，领导小组办公室未收到

相关举报。2019 年 7 月 5 日，三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批准上海市工

业综合开发区等 4家园区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通知》（环科财

〔2019〕58 号），4家园区获得“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”命名。

通知指出，园区在未来发展和建设中，继续组织区内企业在废物

和能量利用方面开展合作，共同构建和完善园区内的生态工业链网，

在完成规划设定的阶段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，不断探索创新，进一步

提高资源、能源利用效率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量；同时积极发

挥示范和带动作用，凝练先进经验，做好交流与宣传，深入推动国家

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绿色发展。

至此，93 家获批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的园区中，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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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“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”命名的达到 55 家。

《关于批准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等 4家园区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通知》网络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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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部委联合征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技术咨询专家

为满足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论证、技术核查、验收、

技术复查等相关工作的技术支持需要，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科技部

于 2019年 6月 14日联合发布《关于征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技术

咨询专家的通知》（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向全国征集生态工业、污染

防治、环境经济、环境管理、自然生态、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等相关

专业领域的国内知名学者专家，用于扩充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技术

咨询专家库。

《通知》中明确入库专家的具体职责包括：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

园区建设规划论证、技术核查、验收及技术复查等工作，提供独立、

真实、可靠的咨询意见或技术支持，并对所发表或出具的意见负责；

参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培训宣传工作及相关学术交流与合

作；完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截至 7月 10日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共收到 263份申请材料，通过形式审查筛除不满足条件的申请人，

完成有效信息的电子化存档与整理。


